信

誉

单
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
丰台区流通领域经营者信誉单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: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

日期：

	序号
	食品名称
	单位
	规格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合计：
	
	
	
	
	
	
	

	金额大写：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   角   分


开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1、 经营者在销售食品时应主动向消费者开具此信誉单
2、 请消费者妥善保存此信誉单，如发现食品有质量问题，凭此单按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更换、退货、索赔或者进行投诉（丰台工商分局投诉电话：63712315）

